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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 

經辦單位 

備齊相關資料（請依序放）： 

1. 支出憑證黏存單/印領清冊 

2. 發票/收據/領款資料 

3. 暫支單(若無申請可略) 

4. 預算核定金額暨核銷控制表 

5. 請購單、估價單/報價單 

6. 公文、計畫簽呈 

7. 其他相關文件 
驗收單位 

資
料
未
齊 

 

會計室審核 

 

校長簽核 

會計 
 

3千以下 

出納 會計(傳票) 

出帳（出納） 

日報（出納） 

結束 

審核資料是否附上及確認內容： 

1. 請購(修)單－兩聯/四聯 

2. 估價單/報價單－一家/三家 

3. 其他相關文件 

審核資料是否附上 

及確認內容、金額： 

1. 支出憑證黏存單/印領清冊 

2. 發票/收據/領款資料 

3. 暫支單(若無申請可略) 

4. 預算核定金額暨核銷控制表 

5. 公文、計畫簽呈 

6. 其他相關文件 

總務處審核 

 

卷宗夾及憑證封面影本/掃描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支出憑證黏存單核銷流程 
民國 110年 4月 13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6月 28日主管會議通過 

登帳人員核章： 

計畫＞承辦單位 

家長會費＞學務處 

處室預算＞處室內部登帳人員 



一、支出憑證黏存單注意事項： 

1. 支出憑證黏存單請務必在次月５日前（遇假日順延一日），核章完送至會計

室，若逾期則不可核銷，需自行承擔。 

→例如：110/06/01~06/30 的憑證核銷請務必於 110/07/05 前送至會計室。 

2. 黏存單日期：請務必跟發票日期同月份，且不可先於發票日期。 

→例如：發票日期在 110/06/05，黏存單日期可以填 110/06/05之後。 

3. 單位及員工代碼：經辦人請務必填寫。 

→例如：經辦人為會計室王惠萍，請填寫 I01-T185。 

4. 預算計畫名稱：請務必確實填寫預算/補助計畫完整名稱，以利核對。 

5. 請務必勾選：□應支付，廠商/代墊人（並請寫上廠商或代墊人名稱） 

       未來支付給代墊人，請領款人務必簽名及壓日期 

□已暫支，（請附上暫支單，並寫上暫支金額及單號） 

6. 金額：請務必在金額前加＄，金額不得塗改。文字如有塗改必須蓋章。 

7. 用途說明：請依實際情況填寫。 

8. 經辦單位、驗收單位、總務單位、會計單位請務必確認資料齊全及內容無誤

後才可蓋章，並壓上當天日期。 

9. 不同計畫請別分以不同支出憑證黏存單填寫及黏貼，切勿全部張貼在同一張

上，造成會計人員困擾。 

10. 核銷請務必附上「預算核定金額暨核銷控制表」，以利會計人員核對及控制

各項預算支出。 

11. 原單位如有需影本或掃描，請自行在送出憑證前影印／掃描附件，如有需校

長核定後憑證掃描檔，請於憑證上註明，若未註明，一般會以影本連同卷宗

一起回到原單位。 

12. 請務必事先完成請購程序後，再進行支出憑證黏存單程序，切勿二者同時進

行。 

 

二、發票及收據注意事項： 

1. 本校核銷憑證（發票／收據） 

抬頭：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或簡稱：醒吾高級中學） 

統編：02142238 

2. 發票：除抬頭統編必填外，務必填寫日期、品名、數量及金額，並蓋上店家

的統一發票專用章。 

3. 免用統一收據：除抬頭統編必填外，務必填寫日期、品名、數量及金額，並

蓋上店家免用發票專用章及負責人私章。 

4. 發票／收據不得塗改，如有塗改請蓋公司負責人私章在塗改處旁，金額大寫

不可塗改，若塗改務必請店家重新開立。 



三、其他核銷注意事項： 

 

（一）暫支單： 

於領款日 2週內完成核銷單據。 

 

（二）計畫案： 

承辦單位務必將計畫本送至會計室，以便日後核銷撥付費用。 

核銷時請事先送計畫承辦單位登帳，處室預算經費請先送登帳人登帳。 

 

（三）請購單： 

金額一萬元以上附 3家估價單，一萬元以下附 1家估價單。 

 

（四）出差旅費／交通費／車資／油資： 

支出憑證(附上發票、出差公文及經費預算表，用途說明：請註明研習時間及

地點)->人事室(計算里程)->總務處->會計->校長->會計 

注意：所附發票日期務必為當日日期。 

 

（五）膳費： 

支出憑證(附上公文、用餐名單、請購單及發票)->總務處->會計->校長->會計 

注意：所附發票日期務必為當日日期，如使用異地收據或發票，請於憑証上說

明並蓋章。 

 

（六）刻章： 

支出憑證(附上請購單、報價單、發票及樣章) ->總務處->會計->校長->會計 

 

（七）印刷費／廣告費： 

支出憑證(附上請購單、報價單、印刷樣張（圖稿／打印文字）及發票)->總務

處->會計->校長->會計 

 

（八）家長會費： 

申請務必先送學務處訓育組登帳及家長會會長核章。 

 


